有關申請論文延後公開
申請學位口試時，請務必先與指導教授確認論文公開方式，是否立即公開或申請延後公開。
如於口試前變更公開方式，可逕至學位考試系統提出申請；惟若口試後原申請公開，欲改為延後公開者，則須請每位口試委員填具附件之「補申請論文延後公開同意書」，
並提送學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另行簽文送校核定，始得辦理變更。
· 學生申請
1.     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應符合下列申請要件之一：
1.     涉及機密：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。
2.     專利事項：須提供申請專利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說明。
3.     依法不得提供：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。
2.     應於學位考試舉行前於「學位考試網路申請作業」之申請或異動程序中提出。
3.     考試前列印『 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』 ， 列印時輸入延後公開日期(不得超過5年)， 於考試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作， 由委員審核同意後簽名。
4.     延後公開日期輸入後將不得修改，故建議於學位考試舉行前確認後再列印。
5.     於考試舉行次學期開學前若有異動考試日期、論文題目、指導教授、考試委員等，經系所承辦人員於系統確認後，延後公開申請書會即時更新。
6.     考試日期(起算日)異動後，列印時須重新輸入延後公開日期，以檢核是否符合規定年限5年。
7.     考試結束後， 學位考試異動作業將無法申請或修改論文延後公開內容， 僅能取消論文延後公開申請。
8.     學位考試當學期至次學期開學日前，若有特殊情形需更改延後公開日期時，經系所同意後，由系所承辦人員協助異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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